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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机器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及命名规则、基本

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说明、包装、运输与

贮存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建筑机器人。 

2、项目来源 

根据《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批中电协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

（中电协[2023]64号）文件，本标准名称为《建筑机器人通用技术

条件》，计划编号为 CEEIA2023027，提出单位为中电协电气场所用

机器人安全与检测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归口单位为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3、工作简况 

3.1 协作单位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有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

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苏州方石科技有限公司、中建八局科技建

设有限公司、山东鼎安升机器人有限公司、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

院、大连瑞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

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上海雅跃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筑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3.2 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编制期间，其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a) 2022年 12 月，标准起草单位调研了建筑行业现状、建筑机器

人的市场现状、标准现状，并根据标准缺失的现状，提出了标

准起草需求； 

b) 2023年 2 月，标准起草单位结合建筑机器人的技术现状及需

求，起草了标准草案； 

c) 2023年 3 月，开展立项评审，会后根据专家意见对草案进行

了修改并提交评审资料，2023年 3 月，下达标准计划； 

d) 2023年 4 月，标准牵头单位对外公开征集，组建了标准起草

工作组； 

e) 2023年 5 月，标准牵头单位收集标准草案意见并召开了第一

次工作组会议，讨论了标准草案，会后标准牵头单位根据收集

的意见及现场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标准框架优化与内容修

改，主要集中在对建筑机器人功能、水下作业类型机器人的技

术要求的讨论； 

f) 2022年 6月，标准牵头单位组织召开第二次标准工作组会议，

讨论标准草案，并根据讨论情况对标准进行了修改，主要集中

在对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如新增电池、电机的规定，机器人环

境适应性指标合理性、机器人安全要求的讨论; 



3.3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标准的主要起草人负

责了本标准的架构、全文内容编制工作，并对标准内容进行初审，同

时主导了标准的会议讨论和标准的整体审核工作；中国建筑第八工程

局有限公司、苏州方石科技有限公司、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鼎安升机器人有限公司、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大连瑞翔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上海雅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筑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电器科学研

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参加了标准工作组会议，提出标准内容的具体

修改意见。 

4、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4.1 标准制订的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

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编写是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T/CEEIA 270-2017

《CEEIA 标准编写指南》的编制要求。 

4.2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2.1 主要内容框架 



除了标准的规范性要素（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等）

外，本标准的正文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a) 第 4 章 分类及命名规则； 

b) 第 5 章 基本要求：包括功能配置、功能要求、其他功能； 

c) 第 6 章 技术要求：包括外观要求、零部件通用要求、移动载

体要求、整机要求、激光雷达、安全； 

d) 第 7 章 试验方法：对应第 5章、第 6章要求给出对应试验方

法； 

e) 第 8 章 检验规则：包括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f) 第 9 章 标志、说明、包装、运输与贮存要求。 

4.2.2 主要参考标准和技术规范 

GB/T 156  标准电压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

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

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

湿热试验 

GB/T 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 试验

方法 试验 Ka：盐雾 



GB/T 2423.38  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R：水试验

方法和导则 

GB/T 3766—2015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

要求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080.1  可靠性试验 第 1部分：试验条件和统计检验原理 

GB 5083—1999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

用技术条件 

GB 7247.1—2012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 1 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GB/T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部分:

总则 

GB/T 7251.8—2020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8 部分：

智能型成套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GB 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7932—2017  气动 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

求 

GB/T 11287  电气继电器 第 21 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

振动、冲击、碰撞和地震试验 第 1 篇:振动试验(正弦) 

GB/T 12642—2013  工业机器人 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 

GB/T 12643—201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4097—2018  往复式内燃机 噪声限值 

GB/T 14537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冲击与碰撞试验 

GB/T 15540—2006  陆地移动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技术要求和测

量方法 

GB/T 17478—2004  低压直流电源设备的性能特性 

GB/T 17799.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第 2 部分：工业环境中的抗

扰度试验 

GB 17799.4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第 4部分：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GB 18296—2019  汽车燃油箱及其安装的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

方法 

GB 20891—2014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GB/T 22359.1—2022  土方机械与建筑施工机械 内置电源机器

的电磁兼容性（EMC） 第 1 部分：典型电磁环境条件下的 EMC 一般要

求 

GB/T 30976.2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第 2 部分：验收规范 

GB/T 34667—2017  电动平衡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 36896.1—2018  轻型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 第 1 部分：总

则 

GB/T 38124—2019  服务机器人性能测试方法 

GB/T 38244—2019  机器人安全总则 



GB/T 38871—2020  工业环境用移动操作臂复合机器人通用技

术条件 

GB/T 39463  工业机器人电气设备及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GB 40165—2021  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

技术规范 

GB/T 40574—2021  大型工业承压设备检测机器人通用技术条

件 

GB 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

收规范 

JB/T 8896—1999  工业机器人验收规则 

JB/T 9773.2  柴油机 起动性能试验方法 

JB/T 14111—2020  电力场站巡检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 

XF 892.1—2010  消防机器人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T/CEEIA XXX—2023  建筑机器人分类 

根据以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指导标准研制，同时结合了建筑行

业实际情况。 

4.2.3 主要内容的确定 

◆ 分类及命名规则 

与《建筑机器人分类》标准保持一致。 

◆ 技术要求 



本标准的技术要求确定，参考现有机器人大类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以及具体特种机器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消防机器人、电力机

器人等）。 

1.外观要求 

对机器人标识、标志、整机外观、连接件紧固件进行规定。 

2.零部件通用要求 

对建筑机器人通用零部件进行规定，包括自制件需检验合格，外

购件检验合格并符合其他文件要求，液压系统、气动系统、电池、电

机、充电器、电源等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3.移动载体要求 

考虑建筑机器人用到的移动载体，如内燃机、电动机等，并满足

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4.机载设备要求 

对建筑机器人机载设备的基本要求进行规定，包括构件外缘不应

有锐边，运动关节应有限位装置且限位装置可靠，俯仰、回转、传动

等机构灵活可靠。 

5.控制装置要求 

对建筑机器人控制装置安装、接线、电磁兼容、防护等级进行规

定，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6.整机要求 

6.1  基本要求 

对建筑机器人电气设备及系统，安全防护设计进行规定。 



6.2  控制性能 

控制性能指标根据客户合同要求确定，并了解市面上建筑机器人

通信的距离在无障碍物遮挡条件下范围为 150-400m，因此本标准规

定建筑机器人遥控距离≥150 m，建筑机器人的遥控距离数值关系到

现场施工效率以及作业人员的安全。公司通过对建筑机器人进行抽检，

检测结果均可显示建筑机器人在空旷、可视且无电磁干扰的理想环境

下遥控距离不小于 150m，因此本标准制定建筑机器人在空旷、可视

且无电磁干扰的理想环境下遥控距离应不小于 150m。 

6.3  运动性能 

不同建筑作业现场对机器人的技术性能要求不同，但均要求地面

作业机器人需要在施工现场自由移动并有效完成各项任务；施工现场

可能存在坡道、楼梯等高度差，建筑机器人需要具备足够的爬坡能力，

以便在不同高度间自由移动；施工现场，可能存在各种障碍物，如管

道、电缆、构件等，需要机器人具备越障能力；精确的定位信息可以

确保机器人在施工现场中准确移动和定位；施工现场的空间可能较为

狭窄，建筑机器人需要具备良好的转弯能力，以灵活地在狭小空间中

转弯，避免碰撞或卡住。综上需要建筑机器人具备移动、爬坡、越障、

导航定位、转弯、制动等基本运动性能；水下作业机器人的运动性能

需满足国家标准要求，本文件对具体指标不做规定，需在产品标准中

加以规定，仅明确具体试验方法。 

6.4  操作性能 



由于各类建筑机器人在施工过程中均需要准确的定位和操作，以

确保建筑结构的精度和稳定性；同时在建筑现场中，可能存在多个机

器人进行协作操作。如果每个机器人的位姿和轨迹不准确，它们之间

的协作将会受到影响，导致施工错误或工作冲突，存在安全隐患；建

筑机器人的位姿和轨迹数据也可用于建筑信息模型、进行进度监控和

质量控制等工作。因此要求机器人必须具备位姿准确度、位姿重复性、

轨迹准确性等操作性能，具体指标应在产品标准中加以规定，仅明确

具体试验方法。 

6.5 环境适应性 

建筑机器人在室外工作时，需要能够适应不同季节和地域的气候

条件。-30℃～40℃的温度范围可以覆盖大部分气候条件，包括寒冷

冬季和炎热夏季；过高的湿度可能导致机器人部件生锈、电气故障等

问题。将湿度限制在≤95%（40℃）可以有效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

建筑机器人可能会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建筑工地工作，因此需要能够适

应不同大气压力条件下的运行；建筑机器人在户外环境中经常暴露在

恶劣天气条件下，包括高湿度、盐雾等，为了确保机器人的结构安全，

延长使用寿命，保护电子元件，提高工作效率和可靠性，需要建筑机

器人承受 GB/T 2423.17—2018 规定的盐雾试验要求；为了避免实际

使用中降雨情况对机器人安全问题的影响，需要建筑机器人承受 GB/T 

2423.38规定的降雨试验标准，且机器人没有漏水现象，并且能够正

常工作；根据现行标准，静水压力是水下作业机器人的重要指标，随

着水深的增加，静水压力也随之增大，为确保水下建筑机器人的结构



强度、密封性能和浮力控制，从而保证机器人能够在水下环境中安全、

稳定地工作，需要满足水下机器人国家标准要求。 

6.6 防护等级 

建筑机器人在施工现场经常会接触到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固体物

体，例如砖块、石头等，需要防止这些物体进入机器人内部造成损坏

或故障。此外，在施工过程中也会暴露在各种天气条件下，包括雨水、

水泥浆等液体的接触，需防止这些液体对机器人的内部部件和电路造

成损害。因此各类建筑机器人的整机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GB/T 4208规

定的 IP54 要求（完全防护对于直径大于 1mm 的固体物体，防护对于

喷溅水的防护）。对于防护等级要求更高的建筑机器人产品，可在对

应产品标准中给出更为严格的防护等级要求。 

6.7 电磁兼容性 

为保证各类建筑机器人（地面、水下等）在电磁环境中正常运行，

需要求建筑机器人满足对应机器人国家标准。 

6.8 功能 

依据《建筑机器人分类》标准中机器人功能维度划分，明确在建

筑工程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应用的建筑机器人的功能配置要求，以及各

项功能的通用要求。 

1.基本功能：包括控制、行走功能；机器人基本功能关乎现场人

员的生命安全、与机器人行走性能的要求。 



2.作业功能：依据《建筑机器人分类》，包括勘测、施工、运维、

清拆，本文件作为适用于各类建筑机器人的通用标准，仅明确该作业

功能的通用要求，具体指标可通过后续系列标准、企业标准进行制定。 

3.自保护功能: 建筑现场环境复杂，阻碍机器人移动，需要机器

人具备防倾覆、防碰撞、防跌落能力。 

4.信息采集功能：建筑机器人需要在清晰度低、避光房间进行建

筑相关数据采集，进而提供绝对位置信息，因此本标准提出建筑机器

人实现采集气体信息、环境信息、视频信息、音频信息，该要求能够

满足当前国内外客户使用要求和行业需求。 

5.通信功能:本标准提出各类机器人需与任务调度系统实现双向

通信。并与《建筑机器人通信架构与协议导则》中通信架构要求保持

一致。水下作业机器人的通信满足相关标准规定。 

6.声光报警功能：本标准提出各类机器人需具备对作业异常情况、

低电量情况等给出声、光警示信号。 

7.其他功能：考虑各类建筑机器人自身具备的独特功能，应与现

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保持一致。详细技术要求后续部分标准或企业

标准进行描述。 

6.9 机械性能 

为了确保机器人的安全性、设备保护、工作精度和使用寿命，更

好地适应各种工作环境和任务要求。各类建筑机器人均需要满足国家

标准规定的振动、冲击、碰撞等机械性能。 

6.10 噪声 



长时间暴露在高噪声环境下可能对人体健康、环境、以及工作人

员的工作效率造成影响。因此，为了保护工作人员和周围居民的健康

和环境安全，建筑机器人的噪声应该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6.11 可靠性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机器人可靠性用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和平均

修复时间来衡量。但不同机器人可靠性不同，如涉及砂浆，混凝土和

瓷砖胶等施工场景的机器人需适当放宽此限制，因砂浆本身的特殊性，

在人员操作不当时很容易产生堵管，流损较大的问题。因此本标准只

给出推荐指标，具体数值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6.12 续航能力 

不同的任务对于机器人的续航能力要求不同，机器人在不同的环

境下执行任务时，续航能力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另外机器人在执行任

务时的负载大小也会对续航能力产生影响，因此无法明确各类机器人

的持续工作时间。需要在具体产品标准中进行限定。 

6.13 安全 

各类建筑机器人应满足现有机器人安全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GB/T 

5226.1、GB/T 36896.1—2018 等，需要考虑机器人电气安全、机械

安全、信息安全以及作业安全。 

6.14 激光雷达 

各类建筑机器人激光雷达应满足现有国家标准要求。 

◆ 试验方法 

本标准试验方法主要源自现有机器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外观采用目测方式进行检测；零部件中液压系统、气压系统、机

器人用电池/电池组、水下机器人电源应符合现有国家标准试验方法

要求；移动载体性能试验内容源自 XF 892.1—2010《消防机器人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规定的试验方法；机载设备、控制装置参考

XF 892.1—2010《消防机器人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规定的试

验方法；整机性能试验：机器人的安全防护性能、水下机器人电气设

备及系统应符合现有国家标准试验方法要求；控制性能采用建筑机器

人产品技术文件中的试验方法；运动性能采用 JB/T 14111—2020（电

力场站巡检机器人）、XF 892.1—2010（消防机器人）、GB/T 

36896.1—2018（轻型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操

作性能采用 GB/T 12642—2013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环境适应性采用

GB/T 2423系列标准、GB/T 36896.1—2018 水下机器人标准中规定的

试验方法；防护性能采用 GB/T 4208规定的试验方法；电磁兼容性采

用 GB/T 17799.2、GB 17799.4、GB/T 22359.1、GB/T 36896.1 规定

的试验方法；自保护、信息采集、声光报警功能采用 XF 892.1—2010

规定的试验方法；作业功能、通信功能采用产品技术文件中规定的试

验方法；机械性能采用 GB/T 36896.1—2018、GB/T 14537 规定的试

验方法；噪声采用 JB/T 8896—1999 规定的试验方法；可靠性采用

GB/T 5080.1 规定的试验方法；续航能力采用 JB/T 14111—2020 规

定的试验方法；电气安全采用 GB/T 5226.1、GB/T 36896.1—2018规

定的试验方法；机械安全采用 GB/T 38871—2020 规定的试验方法；



信息安全采用 GB/T 30976.2规定的试验方法；作业安全、激光雷达

采用产品技术文件规定的试验方法。 

◆ 检验规则 

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 标志、说明、包装、运输与贮存 

明确机器人标牌、安全警示标识、产品说明、包装以及运输与贮

存通用要求。 

4、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4.1 验证分析 

根据企业提供的近几年的多类建筑机器人产品检测报告、项目验

收证明材料等，对标准技术要求、试验方法项目进行了修改，形成征

求意见稿。以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器人，通过验证可以得出机

器人的性能、功能等指标符合标准技术要求。 

4.2 综述报告 

近年来我国建筑业市场仍然保持了巨大的经济体量，然而技术落

后导致的低利润率、人工施工法来带的安全问题、人口年龄结构带来

的劳动力短缺这三个方面的矛盾严重制约了我国建筑业的发展。因此

我国建筑业迫切需要采取新的建造模式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

步加快推进建筑业的转型升级与跨越式发展。建筑机器人可以极大提



高建设工程的效率和安全性，有助于帮助我国实现建筑业的转型，因

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 

建筑机器人作为一个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新兴技术，有望实现

“更安全、更高效、更绿色、更智能”的信息化营建，整个建筑业或

借机完成跨越式发展。建筑业在我国属于支柱产业，2022 年全国建

筑业总产值 31.19万亿元，同比增长 6.5%，这一庞大的内需市场为

我国建筑机器人的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十四五规划中，明

确支持机器人等产业创新发展，这一方针对建筑机器人的开发应用产

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十数年来，我国在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以及

机器人通用技术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并储备了大量人才，加

之国家大力倡导创新的利好局势，建筑机器人未来在我国必将取得长

足的发展。 

建筑机器人作为属于特种机器人的一种，现在国内外尚未存在建

筑机器人的相关标准。通过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明确建筑机器人产

品的通用技术要求，规范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贮存与

运输要求，填补建筑机器人标准的空白，为我国建筑机器人的研发、

应用集成和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为国家标准研制提供团标参考。 

5、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重大分歧意

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有无重要技术问题需要说明。 

无 



6、与国外标准的关系：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

度，与国外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差异（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

容）等。 

国内外没有同类标准。 

国外：ISO 采用 IFR分类（应用场景分类）将机器人分为服务机

器人、工业机器人两大类，现存标准主要为大类机器人本体标准、安

全与性能测试标准等，未存在建筑机器人产品标准。 

我国机器人国家标准中将机器人分为工业机器人、个人/家用服

务机器人、公共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按行业分类包

括建筑机器人。但现有国标一般为等效采用国际标准，主要为大类机

器人整机、零部件、接口、性能测试、系统集成标准等。 

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目前共 31 项，

其中 7 份为特种机器人，主要为消防、电力、康复、救援、排爆机器

人，不存在建筑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标准，且现有标准不适用于建筑

机器人产品。 

7、修订标准时，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并

列出所涉及的新、旧版本的有关章条（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

容）以及废止/代替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标准。 



8、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可引用标准前言的

内容）， 特别是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

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也无冲突和违背，与强制性国家标准协

调一致，无矛盾。 

9、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制定为推荐性标准，建议标准发布后立即发布实施。 

10、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

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标准发布后，对国内外业界可能

产生的影响。 

本标准发布后，标准起草组将作为标准应用推广的主体，组织科

研院所、相关企业、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等进行标准的宣贯。同时，

起草组对标准的核心内容进行解读，方便后续的应用。 

本文件以规范建筑机器人的通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为目的，企

业以本标准开展研发、生产可以从避免产品性能、功能参差不齐，质

量难以保证等的问题，便于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依据本标准开展产品

检测认证工作，提高进入市场后产品的适用性，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11、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如标准中含有自主

知识产权，说明产品研发程度、产业化基础及进程。 



/ 

12、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